关于申报第十一届大学生科技文化艺术节活动项目的通知
各分团委，学生会、研究生会、学生社团：
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、十八届三中、四中、五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，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，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丰富大学生校园文化生活，提升校园文化活动品质，激励广大青年学生发奋学习、勇于实践，全面提高自身综合素质，服务青年学生成长成才，校团委定于2016年4—6月举办第十一届大学生科技文化艺术节。为保证艺术节各项活动的层次和质量，现面向全校征集承办单位及活动方案，相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一、艺术节活动项目及方案征集
本届艺术节活动项目分为规定项目、特色项目及学术讲座。各项活动采取立项承办制，规定项目为全校性必选项目，由各单位根据组委会要求，设计活动方案申请承办，经艺术节组委会认定后确定承办单位；特色项目为结合本单位专业特色和工作实际，自行设计、申报立项，立项后由各单位自行在全校范围内组织开展；学术讲座由各单位自行组织安排。
特色活动方案设计要求:
1、要突出特色。围绕学校中心工作和专业特点设计活动内容，可结合本单位品牌活动，并要以突出宣传贯彻党的十八大、十八届三中、四中、五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，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，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线；
2、要形式多样。可为竞赛类和非竞赛类，活动参与主体是集体和个人均可。各专业类竞赛可分为甲组和乙组，甲组为专业类学生，乙组为非专业类学生；
3、要注重创新。活动的主题、内容、形式等方面在传承中有创新，并注重活动的实际效果。要紧密结合本专业，贴近大学生学习生活实际，能使更多的学生参与其中真正受益；
4、要保证质量。总结以往经验，整合优势资源，打造特色鲜明、实效突出的精品活动项目。
二、申报办法
每个单位限报规定项目（详见附件1）1项、特色项目不超过3项、学术报告2-3项（其中需包含一场及以上青年教师专题讲座），填写《青岛农业大学第十一届大学生科技文化艺术节活动方案申报书》（附件2），于3月28日前报送至校团委文体部，逾期不报视为放弃申报资格。
各学院申报材料上交后，由艺术节组委会对所有申报项目进行评审、统筹安排，确定各单位承办项目。承办项目确定后，各学院要迅速制定完整细致的活动实施方案，并按照要求组织实施。
附件：1、青岛农业大学第十一届大学生科技文化艺术节规定项目
2、第十一届大学生科技文化艺术节活动方案申报书 
校团委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年3月22日
附件1：
青岛农业大学第十一届大学生科技文化艺术节规定项目
1.大学生合唱比赛
2.大学生英语风采大赛
3.大学生校园歌手大赛
4.国学达人挑战赛
5.大学生“金话筒”主持人大赛
6.大学生主题演讲比赛
7．大学生啦啦操大赛
8.大学生辩论赛
9.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大赛
10.大学生校园文明礼仪演绎大赛
附件2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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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一届大学生科技文化艺术节
活动方案申报书
活动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申报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活动类别：   竞 赛 类  □    非竞赛类  □
项目类别：   规定项目  □    特色项目  □
共青团青岛农业大学委员会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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